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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的规定 

(修  订) 

为了更好适应国家高等教育对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要求，

进一步促进研究生潜心学术、关心关注学科发展前缘，积极

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教育部、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

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3 号），《西南石油大学关

于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学术成果要求的规定》（西南石大

[2014]34号文件），《关于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和申请学

位学术成果基本要求的补充规定》（西南石大学位[2018]5

号），结合我院学科的定位、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经

学院研究，决定对地科院行 2017年 16 号文件研究生申请答

辩和学位授予办法作出补充、修订、完善，形成本规定。 

一、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和学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申请答辩和学位，需具备以下基



本条件之一： 

1、在《工程索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含扩展版)

及以上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正刊）至少发表 1 篇学术

期刊论文，且该学术论文必须是学位论文的一部分。 

2、参加 1 次学院认定资助的本学科国内所属专业委员

会及以上学会级别主办的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或在学院

认定资助的重要、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或张贴学术论文。

以上均需要同时在中国知网收录及以上公开出版发行的学

术期刊（正刊）至少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 1

篇。 

3、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

赛、“挑战杯”、中国“互联网+”等全国大学生竞赛获得三

等奖及以上奖励（有证书）；或参加全国油气地质大赛、全

国大学生勘探地球物理大赛等学院认定的学科竞赛获得二

等奖及以上奖励（有证书）。以上均需要同时在中国知网收

录及以上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正刊）至少发表与学位

论文相关的学术期刊论文 1篇。 

4、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有证书，发明专利与

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且参加 1 次学院认定资助的本学科国内

所属专业委员会及以上学会级别主办的学术会议，并宣读论

文。 



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和学位应具备的基

本条件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申请答辩和学位，

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之一: 

1、满足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申请答辩和学位的基本条件

之一； 

2、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有证书，且该发明专

利涉及内涵必须与修读的专业方向一致； 

3、满足以下①~③条件中任意两项（或完成同类型单项

2 个）： 

①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项（有公开号） 

②获得软件著作权 1 项（有证书） 

③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项（有证书） 

软件著作权、专利等成果必须与修读的专业方向一致； 

4、在中国知网收录及以上公开出版发行的学术期刊（正

刊）至少发表 1篇学术论文，且该学术论文发表期刊的学术

报道方向必须与报考的专业方向相符，同时该学术论文必须

是学位论文的一部分。 

5、研究生在读期间，参加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

赛、“挑战杯”、中国“互联网+”等全国大学生竞赛获得三

等奖及以上奖励（有证书）；或参加全国油气地质大赛、全

国大学生勘探地球物理大赛等学院认定的学科竞赛获得二



等奖及以上奖励（有证书）。 

三、上述成果的署名规定 

1、关于文章的单位署名认定 

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参会论文第一作者单位必须标

注为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南石油大学，

或西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或西南石油大学天然

气地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或西南石油大学国土资源部“沉

积盆地与油气资源”重点实验室，或西南石油大学页岩气资

源与环境四川省协同创新中心，或西南石油大学页岩气勘探

开发四川省协同创新中心，或西南石油大学中石油碳酸盐岩

储层重点室沉积研究室，或西南石油大学中石油物探重点实

验室页岩气地球物理研究室，或西南石油大学中石油测井重

点实验室工程测井研究室。 

2、关于作者的署名顺序认定 

发表学术论文冠名要求为：研究生第一作者，指导教师为

第二作者；或研究生第一作者，培养计划中备案的联合指导

教师为第二作者，且指导教师为论文作者之一；或指导教师

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 

专利等其他学术成果署名认定参照学术论文冠名要求。 

四、上述成果的使用 

1、以上成果中学术论文需在申请学位材料提交截止日

期之前正式刊出或在线出版；专利、软件著作权、获奖在有



相应的专利授权公示通知、软件著作权登记通知、或获奖成

果公示即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待相应成果正式出版刊出或

获得证书后，方可领取学位证书（6 个月内有效）。 

五、其他说明 

1、如果提交的学术成果造假，一经查实，按学术不端

处理。 

2、培养计划中备案的联合指导教师类型须为硕导（或

具有博士学位的讲师）及以上，且含指导教师本人在内不超

过 2 人； 

2、本规定自 2017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 

3、本规定由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

责解释。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 年 12 月 1日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2018 年 12月 2 日 印发 


